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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603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开展打击房屋市政工程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

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市、区各级安委办和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关于开展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的精神和部署，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关于开展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8月8日         
（联系人：李伟煊，联系电话：86339642）
关于开展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打击假冒特种

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区各级安委办和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关于开展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的精神和部署，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开展打击房屋建筑工程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695号）、《佛山市交通运输局转发市安委办关于印发开展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佛交转〔2018〕362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18〕138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我局决定从即日起至2018年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打击房屋市政工程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制定方案如下：

一、目标任务

根据《安全生产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0号）、《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号)有关规定，严肃查处从业人员持假冒特种作业证上岗作业行为，督促用人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营造公平正义的安全生产社会秩序。

二、治理范围及重点

治理范围：建筑施工领域的特种作业人员（根据住建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的通知》规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包括：建筑电工、建筑架子工、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特种作业；根据粤建质函〔2010〕451号及粤建质函〔2014〕2542号规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包括：建筑桩机工、门式起重机司机和安装拆卸工、建筑焊工）。

治理重点：对用人单位不查验特种作人员持证情况，默许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或持假证上岗进行治理；对特种作业人员涂改、转借、转让、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等行为进行治理，依法打击使用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违法行为，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三、组织领导

为做好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各项工作，决定成立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我局分管局领导担任组长，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组织指导全区房屋市政工程开展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

四、时间和方法步骤

按照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及区安委办工作要求，坚持以企业自查与主管部门督查相结合，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打击犯罪相结合，从即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8月10日）

各镇（街道）、区质监站应结合我局近期下发的《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南建设函〔2018〕490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迅速开展全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暨用砂管理检查的紧急通知》（南建设函〔2018〕571号）和《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迅速开展全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暨用砂管理检查的紧急通知》（南建设函〔2018〕571号）等文件，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部署安排，要广泛开展动员，组织发动辖区内在建工程的施工、监理单位认真核验项目内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书真实性，提高全区建筑行业对本次专项行动的知晓度和参与度。

（二）自查自纠阶段（8月11日-8月31日）

在建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施工单位应按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含外聘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复审档案，对持证情况真实性、有效性进行全面自查，全面梳理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建筑施工领域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书查询可通过网站http://tzzy.cisagd.cn/，点击“特种作业人员查询”进行查询证件真伪）。对本单位存在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假冒操作证或无证上岗的要及时整改，确保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依法持证率达到100%。

（三）集中整治阶段（9月-11月）

各镇（街道）、区质监站应将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内容，重点对特种作业人员证书真实性，特种作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等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特种作业人员存在伪造、涂改、转借、转让、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行为的一律严肃处理。

我局将结合飞行检查及季度检查对有关单位落实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开展督查。

（四）总结巩固阶段（12月）

各镇（街道）、区质监站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总结本次专项治理行动经验，对形成的好经验要注重宣传，建立良性联动工作机制，对于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可形成典型案例，有效遏制制售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违法行为。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各有关单位要积极贯彻落实近期省、市和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进一步提高对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工作的认识，加强领导，强化责任落实。

（二）全面排查，严格执法

各镇（街道）、区质监站要将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来抓，紧密结合所管辖区工作实际，严厉打击特种作业人员涂改、转借、转让、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等行为。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各镇（街道）、区质监站要加大治理工作的宣传力度，在行业内大力宣传特种作业持假证或无证操作的危害，加强“特种作业持证上岗就是保障企业、操作者本人和他人平安的根本措施”等宣传力度；让企业和从业人员掌握网上核验方式，学会如何辨别证件真伪；广泛通报“打假”开展情况和犯罪查处结果，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和刑事处罚的警示震慑作用，形成强大舆论声势。

（四）加强督查，认真总结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专项行动的总结工作及建立治理行动档案。各镇（街道）、区质监站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从８月份起，每月16日前报送当月整治行动（做好台账资料的归档工作备查）和填报《南海区打击房屋建筑工程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治理行动情况统计表》（详见附件）；并于12月15日前报送治理行动工作总结至我局质安科。

附件：南海区打击房屋建筑工程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治理情况统计表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区安委办，

附件

南海区打击房屋建筑工程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治理行动情况统计表

	单位
	                         盖章

	类别
	项　　目
	本月数据
	累计数据

	自

纠

自

查

情

况
	通知落实、督促用人

单位
	用人单位（家）
	
	

	
	
	发现假冒、无证证件（人）
	
	

	
	
	上报处理（人）
	
	

	执

法

情

况
	用人

单位
	发现假冒、无证证件（人）
	
	

	
	
	责令整改（家）
	
	

	
	
	停产整顿（家）
	
	

	
	
	行政罚款（元）
	
	

	
	
	移送公安（人）
	
	

	
	假冒

网站
	发现假冒网站（家）
	
	

	
	
	封堵网站（家）
	
	

	
	加强宣传引导
	宣传打假文件（次）
	
	

	
	
	微信（篇）
	
	

	
	
	微博（篇）
	
	

	
	
	网站（天）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本表请各镇（街道）、区质监站于每月16日（从8月份起）前将电子版发送区局质安科，联系人：李伟煊，联系电话：86339642，邮箱：4107898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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